《支付业务许可证》核发初审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申请和初审办理。
二、审查类型
项目名称：《支付业务许可证》核发初审
审查类型：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1.《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九）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2.《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第三条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
3.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设定并经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确认了“支付清算组织准入”行政许可项目，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的监督管理权限。2013年，遵照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建议，该项目名称调整为“《支付业务许可证》核发”。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继续保留该行政许可事项，并报请国务院同意。
四、受理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
五、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
六、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且为非金融机构法人；
2.有符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3.有符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出资人；
4.有5名以上熟悉支付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5.有符合要求的反洗钱措施；
6.有符合要求的支付业务设施；
7.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
8.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安全保障措施；
9.申请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最近3 年内未因利用支付业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为违法犯罪活动办理支付业务等受过处罚。
（二）符合如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1.申请人满足《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0〕第17号）相关规定，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2.符合支付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
3.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三）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1.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或存在明显错误、可信性较差；
2.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3.不符合支付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或不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
七、申请材料目录
申请材料清单(一式三份)：
1.书面申请，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组织机构设置、拟申请支付业务等；
2.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公司章程；
4.公司资本情况材料；
5.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6.支付业务可行性研究报告；
7.反洗钱措施验收材料；
8.技术安全检测材料；
9.高级管理人员的履历材料；
10.申请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11.主要出资人的相关材料；
12.申请资料真实性声明。
八、申请接受方式和接受地址
接受方式：申请人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下载填写《支付业务许可证申请信息表》（一式三份）。申请人向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提出申请，并将申请材料提交至办公室。目前不支持网络提交。
接受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
[bookmark: _GoBack]九、办理基本流程和办理方式
（一）接收申请材料
1.办公室接受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支付业务许可证申请信息表》，并清点材料数量。
2.清点无误的，办公室向申请人出具接收单，并将收到的全部材料移交本分支机构支付结算部门。
（二）出具受理意见
分支机构支付结算部门将相关材料分发科技、反洗钱部门。科技和反洗钱部门向支付结算部门反馈审核情况，由支付结算部门视以下不同情况出具受理意见：
1.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向申请人送达《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及时按规定进行公告。
2.对于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向申请人送达《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
3.对于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人民银行职权范围的，应当及时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向申请人送达《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
4.对于申请事项属于人民银行职权范围但不属于本级机构受理的，应当及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并告知其向有权受理的机构提出申请。
5.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后交支付结算部门。
（三）材料审查
科技、反洗钱部门分别审查技术安全检测认证证明、反洗钱措施验收材料，支付结算部门审查申请材料的其他内容。
（四）现场核查
经本行行领导批准，支付结算部门组织科技、反洗钱部门对申请人进行现场核查，并负责提前告知申请人有关核查事项。现场核查应通过询问工作人员，借阅档案材料、实地调查确认等方式开展。
（五）出具初审意见
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以行发文形成初审意见。
（六）上报人民银行总行并归档
支付结算部门将本分支机构形成的支付业务许可初审意见、申请人提交的《支付业务许可证申请信息表》和修改完善的申请材料整理成档案材料一式三份。一份材料报送总行，其余两份材料分别在本行办公室和支付结算部门归档。档案材料至少保存5年。
十、办理时限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在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其中，办理过程中的材料增补、检测等，不计入时限。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申请人不需向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交纳费用。
十二、审批结果和送达方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审批结果，将《支付业务许可证》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申请人。
十三、办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办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
联系方式：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联系电话：0898-68562490、68562937。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电话投诉：0898-68562982。
信函投诉：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570105。
十五、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
办公时间：工作日，8:30-12:00，14:30-17:30。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初审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将在官网进行公示，申请人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咨询办理情况。
附录：支付业务许可证申请信息表示范文本






附录
支付业务许可证申请信息表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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